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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勐腊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太平，男，生于 1974 年 8月 9 日，瑶族，云南省勐腊县

人，文盲，农民，户籍地为勐腊县。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被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同

年 12 月 3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勐腊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洪明，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建金，男，生于 1990 年 9月 9 日，瑶族，云南省勐腊县

人，文盲，农民，户籍地为勐腊县。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被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同

年 12 月 3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勐腊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智勇，云南法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祥，男，生于 1990 年 9 月 28 日，瑶族，云南省勐腊县人，

文盲，农民，户籍地为勐腊县。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于 2014年 10 月 30 日被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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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同年 12 月 3 日被逮捕。

现羁押于勐腊县看守所。 

辩护人赵文良，云南鼎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盘应新，男，生于 1978 年 3月 18 日，瑶族，云南省勐腊县

人，文盲，农民，户籍地为勐腊县瑶区。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被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

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同年 12 月 3 日

被逮捕。现羁押于勐腊县看守所。 

被告人杨家明，男，生于 1969 年 12月 5 日，瑶族，云南省勐腊县

人，文盲，农民，户籍地为勐腊县。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被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

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同年 12 月 3 日被逮

捕，于同年 12 月 18 日被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因涉嫌犯贩卖毒

品罪，2015 年 6月 1 日，被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决定逮捕。现羁押于勐腊县看守所。 

被告人盘文荣，男，生于 1974 年 6月 6 日，瑶族，云南省勐腊县

人，文盲，农民，户籍地为勐腊县。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被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

于同年 12 月 3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勐腊县看守所。 

辩护人傅启斌，云南兴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小会，男，生于 1961 年 5月 12 日，瑶族，云南省勐腊县

人，文盲，农民，户籍地为勐腊县。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被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

同年 12 月 3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勐腊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红芳，云南嫣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勐腊县人民检察院以腊检刑诉（2015）123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

太平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杨家明犯非法持

有枪支罪、被告人李太平、马建金、李祥、盘应新、杨家明、盘文荣、

李小会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5 年 10月 16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勐

腊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敏、罗亚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太平

及其辩护人刘洪明、被告人马建金及其辩护人刘智勇、被告人李祥及其

辩护人赵文良、被告人盘文荣及其辩护人傅启斌、被告人李小会及其辩

护人李红芳、被告人盘应新、杨家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勐腊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 年，被告人李太平、马建金到云南

省勐腊县瑶区米处的集体林内，查看是否有大象破坏橡胶树。期间，被

告人李太平让马建金在原地等候，即独自持枪上前查看林中是否有大象，

其发现象群后便持枪向其中一头大象连开两枪，听见象群叫声后两人因

害怕逃离现场。次日晚，被告人李太平、马建金邀约被告人李祥、盘应

新和盘保福（已死亡）到现场查看，发现大象已死，便将其中一只象牙

砍下，由被告人李太平带回家保管。次日，被告人李太平、盘应新再次

去到现场将另一只破损的象牙砍下并带回家。之后被告人李太平将象牙

出售给了被告人杨家明。被告人杨家明则将象牙出售给被告人盘文荣、

李小会。被告人李小会又将象牙转手出售给邓某（另案处理）。 

2011 年 11 月 28日，被杀害的大象在云南省勐腊县瑶区米处的集

体林内被发现。 

2014 年 10 月 29日，侦查人员在被告人杨家明前妻的住所查获一

支被告人杨家明持有的疑似枪支。 



经鉴定，被非法杀害的野生动物为长鼻目象科的亚洲象，为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物，价值 500000 元人民币；送检的疑似枪支为以火药为

动力的自制火药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规定的枪支。 

针对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

言、到案经过、相关书证、鉴定意见、现场指认、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

物证照片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太平非法猎捕、杀害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

物亚洲象一头，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告人杨家明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自制火药枪一

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李太平、马建金、李祥、盘

应新、杨家明、盘文荣、李小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财物而予以买卖，七

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李太平、杨家明

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盘文荣曾因犯罪，被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内又犯新罪，属累犯，应从重处罚。建议

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量刑幅度范围内处以被告人李太平刑罚；建议在

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量刑幅度范围内处以被告人杨家明、盘文荣刑罚；

建议在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量刑幅度范围内处以被告人马建金、李祥、

盘应新、李小会刑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

一款、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

九条之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太平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无异议。其辩护

人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李太平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辩护人针对其辩护意见提出如下观点：1、大象死因

不明，被告人李太平供述在枪射大象时，未亲眼目睹大象倒地致命，在



场的证人也没有到现场确认，被告人李太平在本案中供述其持枪射杀大

象的事实，但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勘查大象死体中并未进行法医学解剖

查明大象死因，所提供的证据中未发现大象体内有枪弹创伤和弹头，直

至案件诉讼过程中，仍未提供获取线索证据。2、涉案枪支、子弹去向

不明。涉案人员在侦查笔录中供述了猎杀大象的枪支去向，但侦查机关

获取信息后，没有进一步寻找、打捞，出现证据缺失；子弹也是涉案人

员提供，笔录中未进一步查实、收缴，将收缴子弹试射威力，排除被告

人李太平射杀大象的嫌疑。3、被告人李太平在侦查笔录中供述了对其

不利的供词，有可能是刑讯逼供的结果。笔录中“我现在愿意交代我的

犯罪事实”一词表述中，隐含着被告人李太平内心惊恐和无助，印证了

被告人李太平反映的其人身遭受刑讯逼供乃至精神试压，故侦查人员非

法收集证据应予以排除进行辩护。 

被告人马建金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无异议。 

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无异议，但以被告人

马建金在整个案件中没有显示邀约其他涉案被告人去砍象牙，且参与先

前砍一只象牙中，只是在旁边，没有具体实施砍象牙行为，在卖象牙过

程中，没有参与商量和具体实施卖象牙，相比之下，情节较轻，应当认

定为从犯；案发后，被告人能如实供述其参与砍象牙的犯罪行为，认罪

态度较好，具有悔改表现，建议对被告人马建金单处罚金进行辩护。 

被告人李祥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无异议。其辩护人

以被告人李太平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太平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猎捕、杀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不成立猎杀大象罪名的情况下，另指控被

告人李祥参与砍象牙、卖象牙的行为不成立；涉案被告人均提出到猎杀

大象现场参与砍象牙，但象牙现已卖不知去向未能查获，不能确定象牙



真假及真正价值，不存在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财物而予以买卖的情况，公

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罪名不成立提出辩护。 

被告人盘应新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无异议。 

被告人杨家明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无异议。 

被告人盘文荣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无异议。其辩护

人以被告人盘文荣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被

告人盘文荣等人交易物品象牙环节较多、间隔时间较长，交易象牙至今

未被查获，也未能进行相应的鉴定，价值无法确定，象牙真实性待进一

步查明，交易中凭主观判断确认象牙为真象牙，直接影响到量刑幅度，

本案存在特殊原因，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盘文荣给予从轻处罚提出进行辩

护。 

被告人李小会对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无异议。 

其辩护人以被告人李小会涉案的象牙是本案被告人李太平猎杀大象

而来，其倒卖象牙是在最后阶段进行，所起的作用相对于其他被告人较

小，涉案程度不深，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认罪态度较好，

建议法庭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提出辩护。 

经审理查明，2011 年 11 月的一天，被告人李太平邀约被告人马建

金到云南省勐腊县瑶区米处的集体林内狩猎，并查看是否有大象破坏橡

胶树。期间，被告人李太平让被告人马建金在原地等候，即独自持枪上

前查看林中是否有大象，其发现象群后便持枪向其中一头大象连开两枪，

听见象群叫声后两人因害怕逃离现场。次日晚，被告人李太平、马建金

邀约被告人李祥、盘应新和盘保福（已死亡）到现场查看，发现大象已

死，便将其中一只象牙砍下，由被告人李太平带回家保管。次日，被告

人李太平、盘应新再次去到现场将另一只破损的象牙砍下并带回家。之

后被告人李太平将象牙出售给了被告人杨家明。被告人杨家明则将象牙



出售给被告人盘文荣、李小会。被告人李小会又将象牙转手出售给邓某

（另案处理）。 

2011 年 11 月 28日，被杀害的大象在云南省勐腊县瑶区米处的集

体林内被发现。经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大象死体勘查，大象面部已高度

腐烂，象嘴、鼻部被人砍开，象鼻被砍断与鼻根部分离，头部部分缺损，

在勘查中未发现枪弹创伤和弹头。 

2014 年 10 月 29日，侦查人员在被告人杨家明前妻的住所查获一

支被告人杨家明持有的疑似枪支。 

经鉴定，被非法杀害的野生动物为长鼻目象科的亚洲象，为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物，价值 500000 元人民币；送检的疑似枪支为以火药为

动力的自制火药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规定的枪支。 

2011 年 11 月 28日，勐腊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称：在勐腊

县瑶区纳卓村委会纳卓小组集体林里发现一头大象死在树林里。接报后，

勐腊县森林公安局设立“11、28”猎杀亚洲象专案组，赶往现场进行现

场勘查，并确定大象属人为猎杀后，进行开展侦查工作，此案未能侦破。 

2014 年 10 月 16日，勐腊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称：在勐腊

县瑶区纳卓村委会曼帕河对面森林里发现一头发臭的大象。接报后，勐

腊县森林公安局设立“10、16”猎杀亚洲象专案组，赶往现场进行现场

勘查，并根据群众的反映被告人盘应新经常狩猎为突破口，将在云南省

第三强制戒毒所对强制戒毒的被告人盘应新拘传带回勐腊县森林公安局

接受调查。经讯问，被告人盘应新交代 2011 年 11 月，被告人李太平持

枪猎杀大象的及其参与砍象牙的事实，“11、28”猎杀亚洲象已告破。

2014 年 10 月 16日，“10、16”猎杀大象未能侦破。 



另查明，2007 年 8 月 24 日，被告人盘文荣因犯滥伐森木罪，被勐

腊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 2007 年 4 月 25 日起至 2010

年 4 月 24 日止。 

2015 年 6 月 1 日，被告人杨家明犯贩卖毒品罪，被云南省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西刑初字第 115号刑事判决书，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30000 元人民币。即刑期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30 年 5 月 31 日止。2015 年 11 月 19 日发生法

律效力。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证实案件的来源。 

2、被告人李太平的供述，证实被告人李太平与同案被告人马建金

一起到勐腊县瑶区纳卓村委会纳卓砖厂后山的橡胶林地边猎杀大象，后

与被告人马建金、李祥、盘应新、盘保福一起到现场将象牙砍下拿回家，

以 4500 元的价卖给被告人杨家明，及涉案盘保福使用猎杀大象的枪支

自杀，枪支不知去向的事实、经过。 

3、被告人马建金供述，证实被告人马建金伙同被告人李太平到勐

腊县瑶区纳卓村委会纳卓砖厂后山的橡胶林地边狩猎，被告人李太平开

枪猎杀大象，后被告人李太平邀约其与被告人盘应新、李祥和盘保福一

起到猎杀大象现场，将象牙砍下出卖给他人的事实、经过。 

4、被告人李祥的供述，证实被告人李太平伙同被告人马建金猎杀

大象，后其与被告人李太平、盘应新、李祥和盘保福一起到猎杀大象现

场，将象牙砍下出卖分得钱的事实。 

5、被告人盘应新的供述，证实被告人李太平伙同被告人马建金猎

杀大象，后其与被告人李太平、马建金、李祥和盘保福到猎杀大象现场

将象牙砍回来出卖的事实、经过。 



6、被告人杨家明的供述，证实被告人杨家明得知被告人李太平有

象牙出售后，联系同案被告人盘文荣，后到被告人李太平家将象牙非法

收购、出售象牙及其藏匿于家的枪支被公安机关查获的事实。 

7、被告人盘文荣的供述，证实被告人盘文荣、李小会合伙收购被

告人杨家明出售的象牙，后由被告人李小会联系将象牙转卖的事实、经

过。 

8、被告人李小会的供述，证实被告人盘文荣、李小会合伙收购被

告人杨家明出售的象牙，后由其联系将象牙转卖经邓某的事实、经过。 

9、证人杨某、李某的证言，2012年盘保福开枪自杀后，其父盘某

将枪丢弃，无法查找的事实。 

10、鉴定聘请书、鉴定协议书、鉴定文书，证实勐腊县森林公安局

委托鉴定的动物死体照片中，能通过形态鉴定确定为长鼻目象科的亚洲

象，为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物，亚洲象不完整的死体是导致其死亡的主

要原因，其不完整死体的价值为 500000 元人民币。送检的疑似枪支是

以火药为动力的自制火药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规

定的枪支。鉴定意见已告知被告人的事实。 

11、抓获经过，证实抓获被告人的时间、地点、经过。 

12、身份证明、前科记录、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证实被告人的

身份情况，其中被告人盘文荣于 2007 年 8 月因犯滥伐林木罪被勐腊县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9 年 6 月 19 日刑满释放。2015 年 6 月 1 日，

被告人杨家明因犯贩卖毒品罪，被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30000元的事实。 

13、指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告人马建金、李祥、盘文荣指认案发

现场的过程，被告人杨家明指认其藏枪地点的事实。 



14、搜查笔录及照片、扣押清单，证实侦查机关依法对被告人李太

平、马建金、李祥、杨家明的住所进行搜查，将查获的相关违禁物品依

法扣押的事实，其中在被告人杨家明处查获射钉枪一支并提取、扣押的

事实。 

15、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告人杨家明辨认向其收购象牙的盘文

荣、李小会的经过，及被告人盘文荣、李小会辨认向其出售象牙的杨家

明的经过。 

16、在逃证明，证实涉案人员邓某在逃。 

17、情况说明，证实亚洲象的年龄、生长状况与亚洲象象牙之间不

存在相互的线性比列，对亚洲象象牙的重量的推算无科学依据，无法对

此开展鉴定的事实。 

18、现场指认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物证照片，证实案

发现场方位实况及现场、物证状况。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太平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国家 I 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一头，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被告人杨家明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发

射枪弹的自制火药枪 1 支，其行为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李太平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杨家明

犯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

院予以确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太平、马建金、李祥、盘应新、杨

家明、盘文荣、李小会买卖象牙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

指控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使用罪名不当，应按照被告人所侵犯的

客体认定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处罚。被告人李太

平猎杀亚洲象后邀约被告人马建金、李祥、盘应新和盘保福（已死亡）

到猎杀大象现场将象牙砍下出售给被告人杨家明牟取非法利益，其行为



实施了猎杀亚洲象的犯罪而其手段至大象死亡后砍象牙非法出售的行为

又触犯了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其行为属牵连犯，

应当按照吸收犯即重罪吸收轻罪以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处罚。被告人马建金、李祥、盘应新在被告人李太平的邀约下到现

场将其猎杀亚洲象的象牙砍下出售给被告人杨家明，被告人杨家明又出

售给被告人盘文荣、李小会，虽涉案的象牙未查获，但有涉案被告人的

供述，印证了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事实，被告人

马建金、李祥、盘应新、杨家明、盘文荣、李小会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告人盘文荣曾因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之罪，属累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杨家明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应与本案合并执行。被告人杨家明一人犯数罪，应

数罪并罚。对于被告人李太平的辩护人提出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太

平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因大象死因不明，所认定的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辩护人提

出的观点是以勐腊县森林公安局对大象死体实物进行现场勘查中未发现

枪弹创伤和弹头而提出的意见，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大象死体勘查时，

大象面部已高度腐烂，象嘴、鼻部被人砍开，象鼻被砍断与鼻根部分离，

头部部分缺损，在勘查中枪弹创伤和弹头确未发现的事实存在，但因大

象头部部分缺损，没有发现枪弹创伤并不能排除被告人李太平没有向大

象开枪的事实，根据被告人李太平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笔录，其用妹夫盘

保福改装过的半自动猎枪，瞄准象群中一头大象开了一枪，大象被打中

后走路的速度明显的慢了下来，其他大象听到枪声后往后面跑了一段，

其又对这头大象开了第二枪，大象被打中后随即倒在地上。此供述与同

案被告人马建金的供述一致，证实被告人李太平猎杀大象的事实，且被



告人李太平回到家里后向涉案被告人马建金、李祥、盘应新和盘保福说

明其打中大象，并邀约涉案人员到现场确认大象是否死亡，当被告人李

太平引领涉案被告人到打大象现场确认大象被打死后，将象牙砍下出售

牟取非法利益，被告人李太平开枪次数、猎杀大象现场与涉案被告人的

供述一致，辩护人提出大象死因不明，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

成犯罪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涉案枪支、子弹去向

不明，公安机关未能查证，证据缺失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李

太平在猎杀大象时是借用涉案的其妹夫盘保福的半自动猎枪，盘保福由

于其他原因，使用其借给被告人李太平打大象的半自动猎枪自杀，枪支

已被家人丢弃，此情节已被涉案被告人及证人证实，公安机关侦查人员

没有根据被告人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查证、打捞或情况说明确存在瑕疵，

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的

被告人李太平在侦查笔录中供述了对其不利的供词，有可能是刑讯逼供

的辩护意见，辩护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被告人有可能是刑讯逼供

而作对其不利的证词，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辩护人提出的可能存

在刑讯逼供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李祥的辩护人提出的因

被告人李太平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太平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不成立猎杀大象罪名的情况下，另指控被告

人李祥参与砍象牙、卖象牙的行为不成立的辩护意见，本院已对被告人

李太平的猎杀大象及相关联的情节已作出评判，本案中有被告人李祥的

供述，证实其参与到现场砍象牙，伙同涉案被告人卖象牙的事实，对辩

护人提出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盘应新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接

受调查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并交待和揭发被告人李太平猎杀大象

及同案被告人买卖象牙的事实，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盘应新提供的重要

线索，从而得以侦破，经查证属实，属立功表现，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情节，予以被告人盘应新从轻处罚。七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其

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公诉机关提出的对被告人李太平、马建金、

李祥、李小会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对被告

人杨家明、盘文荣、盘应新的量刑建议过重，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为维

护国家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制度，维护公共安全和国家

对枪支的正常管理活动，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

会的危害程度，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六十八

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太平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年 10 月 30 日起至 2024 年 10 月 29

日止），并处罚金 100000 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次日起十日内

缴付）。 

二、被告人马建金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年 10 月 31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止），并处罚金 30000 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次日起十日内缴

付）。 

三、被告人李祥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

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29 日

止），并处罚金 30000 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次日起十日内缴

付）。 



四、被告人盘应新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

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年 10 月 27 日起至 2016 年 10 月 26

日止），并处罚金 20000 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次日起十日内缴

付）。 

五、被告人杨家明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3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犯贩卖毒品罪，原判未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 30000 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33 年 4 月 12 日止），并处罚金 30000 元、并处没收个人财

产 30000 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次日起十日内缴付）。 

六、被告人盘文荣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

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 年 11月 14 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13 日止），并处罚金 30000 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

次日起十日内缴付）。 

七、被告人李小会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

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 年 11 月 19 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18 日止），并处罚金 30000 元（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次日起

十日内缴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

接向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

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杨建伟 

代理审判员  刀丽华 

人民陪审员  黄 荣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陆改荣 
 


